
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延修生註冊程序單 

部 別 

□日間部   □進修部 

□在職專班 □學士後 

□進修部二專 

系 、 科 、 所  

□延修一年級 

□延修二年級 

（延修以二年為限） 

學號  姓名  
下學期是否仍需選課 

□是   □否 

地址 
 

 
聯絡電話 (    ) 

行動電話  

順序 應  辦  事  項 地 點 經 辦 人 

一 
報到：各系（科）主任 

【延修生導師為各系（科）主任】 
各系辦公室  

二 
學務處衛生保健組： 

學生平安保險相關事宜 
D107  

三 

學務處校安暨軍訓室： 

兵役相關事宜(男生須辦理，女生可省略) 

□男生  □女生 

B105 

 

四 
教務處課務組：辦理選課  

※ 加退選繳費截止日前未繳費者，視同未完成選課程序，將

於第七週針對未繳費科目逕行註銷退選。 

B103~B104 

請上網選課 

五 

教務處註冊組：選課當天繳回本程序單或開學後繳回 

※ 請於選課後，繳回此程序單，並於 111 年 9 月 21 日前繳

費，如未繳費予以退課後，未達學則「至少須修習一門

課程，並完成繳費」規定，視同逾期未註冊，將進行退

學程序。 

領取欠修學分表 

備 
 
 

註 

1. 網路選課時間為 111 年 9 月 7 日（星期三）9：00 起～9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24：00，

及 111 年 9 月 12 日（星期一）12：00 起～9 月 19 日（星期一）24：00。 

2. 若有選課問題，敬請洽詢教務處課務組電話 04-26318652 分機 1254~1257。 

3. 選課後可自行上網列印註冊繳費單並於 111 年 9 月 21 日前完成繳費。若不選課仍需

於選課期間至校辦理休學程序，如未辦理休學將視同逾期未註冊退學。 

4.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於 111 年 9 月 12 日完成選課，自行列印或至總務處/出納暨保管

組列印註冊繳費單，以便辦理就學貸款。  

※臺銀對保截止日：111 年 9 月 14 日（星期三）*對保後須於 9月 16 日前將資料繳回

生住組(B107 辦公室)。 

5. 依學則第 56 條規定若有選課者，憑繳費收據，學生證始可蓋註冊章，若未選課者需

辦理休學，未選課亦未辦理休學程序或選課後未繳費，予以退課後未達學則「至少須

修習一門課程」規定，將依學則規定，以「逾期未註冊者予以退學」辦理。 

6. 學分費及平安保險費以教育部當年公佈之標準收費。 

7. 經 110 學年度暑期修課之成績公告後，確認可於 111 年 9 月 16 日領取畢業證書者，不

需來校辦理註冊。 

8. 延修生前學期休學者，需先至校辦復學再選課。如因服兵役而可延長修業年限者，請

攜帶退伍令至校辦理復學相關業務。 

教務處註冊組 111 年 8 月 29 日 

 

 

   
背面尚有問卷 

修習學分查詢路徑： 

1.《E-Portfolio 生涯歷程平台》：  

   在校學生-> 輸入帳號密碼->E-Portfolio 生涯歷程平台 -> 學習歷程 ->各項查詢 

2. 學生資訊系統(舊) ： 

   在校學生-> 輸入帳號密碼->學生資訊系統(舊) -> 學生成績查詢 

http://www.hk.edu.tw/people1/super_pages.php?ID=people101
http://www.hk.edu.tw/people1/super_pages.php?ID=people101


 111 學年第 1 學期延修生延畢原因調查表 

 

學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系科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※多個原因者，請擇一主要因素，謝謝※ 

忘記選課 

學業成績 

選修學分不足 

因有課程被擋修 

畢業門檻未完成 (日四技學生) 

    □學分學程 

    □英文能力 

    □資訊能力 

□服務學習 

□勞作教育 

修習雙主修 

修習輔系 

工作因素 

家庭因素 

兵役問題 

其它：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□轉系生   

        □轉學生 

        □復學生 

□中五生 


